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市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148.56 0.00 0.00 148.56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148.56 148.56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148.56

苏州市姑苏区、工业园区、高新区自然灾

害民生综合保险项目
148.56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分）

投入目标

（24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资产产权明

确性
资产明确 1 好 1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0% 1

政府采购规

范性
规范 2 规范 2

产出目标

（24分）

自然灾害人

身意外伤害

保险购买份

数

=1份 12 =1份 12



自然灾害家

庭财产综合

保险购买份

数

=1份 12 =1份 12

结果目标

（26分）

人群覆盖率 =100% 6.5 =100% 6.5

保险赔付率 =100% 6.5 =100% 6.5

投诉处置率 =100% 6.5 =100% 6.5

理赔服务满

意度
=100% 6.5 =100% 6.5

影响力目

标（6分）

自然灾害民

生综合保险

制度健性全

健全 6 好 6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年 12月 31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苏州市姑苏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以下简称“三城区”）自然灾害

民生综合保险是一项惠民政策，由苏州市政府出资为“三城区”行政

区域内户籍居民和在“三城区”已办理居住证并在事发时在居住证所

在地连续参加社会保险 12个月（含）以上的非本地户籍人员购买自
然灾害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为“三城区”行政区域内户籍居民购

买自然灾害家庭财产综合保险（含户籍居民住房保险）。

项目总目标
根据文件规定，完成灾害事件的理赔，减少受灾人员生命和财产损失，

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项目招标，按期支付保费。

项目实施情况

三城区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由自然灾害公共责任保险和自然灾害

家庭财产综合保险两部分组成，其中：自然灾害家庭财产综合保险包

括居民住房保险和居民家庭基本生活设施保险。实行政府与保险公司

“联办共保”方式，保费总额的 30%缴保险公司，保费总额的 70% 由
市财政局设立专项资金管理，保险公司和市财政专项资金分别承担

30% 和 70% 的保险赔偿额。项目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家庭财产保险共计理赔 156起，共计理赔金额：
463315元；公众责任险共计理赔 4起，理赔金额：222228.53元；合
计项目目前理赔共计 160起，理赔总额：685543.53元。在应对台风
“烟花”、“1010”短时强降雨等自然灾害过程中，为三城区户籍居民
和符合条件的非本地户籍人员提供了简便高效的理赔服务，降低了自

然灾害给居民及住房带来的损失及影响。

项目管理成效

项目由苏州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人保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开展保险理赔工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市应急管理局多次组织人保

公司与三城区应急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召开工作会议，研究探讨优化

理赔流程、丰富保障内容等事宜。人保公司定期向市应急管理局汇报

理赔工作开展、理赔案件起数、理赔金额等情况，项目开展有序有力。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由于三城区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覆盖范围广、理赔项目繁杂，日常

宣传不够到位，在实际理赔过程中，还存在着理赔周期长、认知度不

高等问题。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结合“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加大对三城区

自然灾害民生保险的宣传力度，实地向三城区居民宣传讲解保险条款

相关内容，提高群众参与度。根据实际理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一

步优化理赔程序，缩短理赔时间，尽可能快速便捷地开展理赔工作。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